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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结论的影响。

3.假设被评估单位所在地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财税政

策无重大变化，信贷政策、利率、汇率等金融政策基本稳定。

4.被评估单位现在及将来的经营业务合法合规，并且符合其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

的相关约定。

(三)收益法评估特别假设

1.被评估单位的未来收益可以合理预期并用货币计量；预期收益所对应的风险能

够度量；未来收益期限能够确定或者合理预期。

2.本次假设被评估单位的建设项目可以按照预定的建设周期和完工时间建设完

工，并投入使用。

3.本次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按预定的租赁方式进行经营，不对建设项目-中轻大

厦进行销售、处置。

4.被评估单位目前及未来的管理层合法合规、勤勉尽职地履行其经营管理职能

本次经济行为实施后，亦不会出现严重影响企业发展或损害股东利益情形，并继续保

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管理水平。

5.未来预测期内被评估单位核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队伍相对稳定，不会出现影

响企业经营发展和收益实现的重大变动事项。

6.被评估单位于评估基准日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报告时所采用的会

计政策在重要性方面保持一致。

7.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均匀流入， 现金流出为均匀流出。

8.被评估单位目前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332号保利·时代K18地

块 A、B、C栋A栋单元32层 01号 1室经营场所系租赁取得，租赁期至 2023年8月 31

日，本次评估假设该租赁合同到期后，被评估单位能按租赁合同的约定条件获得续签

继续使用，或届时能以市场租金价格水平获取类似条件和规模的经营场所。 中轻大厦

建成后，公司将搬入中轻大厦办公，届时将不再有租赁费用发生。

十、评估结论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我们本着独立、公正和客观的原则及执行了必要

的评估程序，在本报告所述之评估目的、评估假设与限制条件下，得到被评估单位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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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评估结论。

(一 ) 相关评估结果情况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得出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的

评估结果如下

1.资产基础法评估值

：

评估基 准日，被 评 估单位股 东权 益账 面值2,750.18万元，评 估值2,75 0.7 3万元，评

估 增值0.55万元，增值 率0.0 2%。其 中，总 资产账 面值11,204.46万元，评 估值 11,20 5.0 2

万元，评估增值0.55万元，增值率0.00%。负债账面值8,454.29万元，评估值8,454.29

万元，无增减值变动。

2.收益法评估值

(二) 评估结果差异分析及最终评估结

采用收益法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如下：

被评估单位股东权益账面值为 2,750.18 万元，评估值 2,750.73 万元，评估增值 0.55

万元，增值率 0.02%。

论

1.不同方法评估值的差异分析

不 同评 估方 法 的 评 估结果 差异 的 原 因 主要 是 各种 评 估 方法 对 资 产 价 值 考虑 的 角度

不 同，资产基础 法是从企业各 项 资产 现 时重 建的 角度 进 行估算；收 益法 是从企 业 未来

综合获利能力去考虑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750.73万 元，与收益法测

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2,750.73万元相等。

。

2.1 选择收益法的理

2.评估结论的选取

由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对同一评估对象采用多种评估方法时，应

当结合评估目的、不 同评估方法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采 用定性或者定量的方式形

成评估结论。

由于房地产租赁市场中租金与售价倒挂现象严重，使被评估单位在未来的经营过

程 中，盈 利能 力一般，也 无法 形成明显的超额 收益能力，并且管理 层的预测，在可预见

的将 来，该 状况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该 行业的市场 准入条件 一般，未形成 明 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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